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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Ref170142281][bookmark: _Toc187007070][bookmark: _Toc149815049][bookmark: _Toc170996338][bookmark: _Hlk49960948]总  则
为提高建筑工程流动式起重机的安全技术管理水平，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使用的流动式起重机的运输和行驶、支车组装和支车架设、吊装和吊运作业的安全技术管理。
流动式起重机的安全技术管理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Ref170142288][bookmark: _Ref170142291][bookmark: _Toc149815053][bookmark: _Toc187007071][bookmark: _Toc170996342][bookmark: _Hlk195437615]

2  术语和符号
[bookmark: _Toc170996343][bookmark: _Toc187007072][bookmark: _Ref170142306][bookmark: _Toc149815054]术  语
2.1.1  [bookmark: _Toc170996344][bookmark: _Toc149815055]流动式起重机mobile crane
能在带载或不带载情况下沿无轨路面行驶，且依靠自重保持稳定，带有臂架的起重机，包括汽车起重机、轮胎起重机、履带起重机、全地面起重机和随车起重机。
2.1.2  [bookmark: _Toc170996345][bookmark: _Toc149815056]自行检测 self-inspection
流动式起重机产权单位或维保单位为保证流动式起重机安全使用而自行展开的、或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检验检测机构展开的检测活动。
2.1.3  [bookmark: _Toc170996346][bookmark: _Toc149815057]天然地基 natural subsoil
在工程建设中可直接利用的、未经人工加固或处理的地基土体。天然地基的岩土类型可包括岩石、碎石土、砂土、粉土、粘性土等。
2.1.4  吊装 hoisting and positioning
使用流动式起重机将构件或设备移动至作业点或移开作业点，对位、安装固定或拆卸的施工过程。
2.1.5  吊运 lifting and transporting
无需对位、安装固定或拆卸，使用流动式起重机将材料、构件或设备移动至临时存放区域的过程。
2.1.6  支车架设 crane erection
不需辅助起重机械，可从行驶或运输状态进入流动式起重机工作状态的操作。
2.1.7  支车组装 crane assemble
需辅助起重机械对流动式起重机组装或拆卸的操作。
[bookmark: _Toc217557818][bookmark: _Toc217557269]符号
2.1.8  支腿支撑的流动式起重机接地比压
——支腿的接地比压（kN/m²）；
——单个支腿的触地支承物（支腿盘、枕木、路基箱或钢板等）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流动式起重机总重量（含吊索具及吊物）（t）；
——重力加速度（m/s²）；
——流动式起重机（x轴方向）各部分受力对四支腿形心处y轴的力矩和（kN·m）；
——流动式起重机（y轴方向）各部分受力对四支腿形心处x轴的力矩和（kN·m）；
——支腿中心点到全部支腿形心的x方向坐标的距离（m）； 
——支腿中心点到全部支腿形心的y方向坐标的距离（m）；
2.1.9  履带支撑的流动式起重机接地比压
——履带的最大接地比压（kN/m²）；
——单条履带接地面积（m²）；
——流动式起重机总重量（含吊索具及吊物）（t）；
——重力加速度（m/s²）；
——流动式起重机下车、上车、配重、起重臂、吊钩、吊载物、吊物和风载荷等对中心处坐标轴产生的力矩之和（kN·m）；
——（如图示）起重臂与车体轴线的角度，无法确定流动式起重机吊载时的起重臂具体角度时，应按360°内产生最大接地比压的情况选取（°）；
——履带中心距（m）；
——履带接地长度（m）。
2.1.10  垫设钢板支垫面积
——计算支承面积（㎡）；
——直接承压面积（㎡）；
——承压部分外延长度e形成的面积（㎡）。
2.1.11  钢筋混凝土硬化路面承载力
——硬化路面承载力（kPa）；
——流动式起重机接地比压（kPa）；
——路基箱宽度（m）；
——路基箱长度（m）；
——硬化路面厚度（m）。
2.1.12  边坡塌滑区
——安全系数1.15，当存在由外倾软弱结构面控制的边坡、工程滑坡地段的边坡或边坡塌滑区有重要建（构）筑物的边坡时，安全系数为1.25。
L——边坡坡顶塌滑区外缘至坡底边缘的水平投影距离（m）；
H——边坡高度（m）；
——边坡的破裂角（°）；土质边坡和岩质边坡的破裂角应按现行国家规范《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确定，当无法确定土质边坡内摩擦角时，可取45°。



[bookmark: _Toc217557819][bookmark: _Toc178003113][bookmark: _Toc202898521][bookmark: _Toc194199617][bookmark: _Toc217557270][bookmark: _Toc178003080][bookmark: _Toc178001690]基本规定
流动式起重机产权单位应建立技术档案，档案内容不应少于表3.0.1流动式起重机技术档案的规定。
表3.0.1 流动式起重机技术档案
	序号
	资料
	汽车起重机
	全地面起重机
	履带起重机
	轮胎起重机
	随车起重机

	1
	产品合格证
	★
	★
	★
	★
	★

	2
	车辆部分的机动车行驶证或机动车登记证
	★
	★
	/
	/
	★

	3
	依据《起重机械安全技术规程》（TSG51）
出具的《起重机械定期(首次)检验报告》
	/
	/
	★
	★
	/

	4
	自行检测记录
	☆
	☆
	☆
	☆
	☆

	5
	起重机部分的检验检测报告
	○
	○
	/
	/
	○

	6
	车辆部分的检验报告
	√
	√
	/
	/
	√

	7
	使用说明书
	☆
	☆
	☆
	☆
	☆

	8
	原厂购置发票
	√
	√
	√
	√
	√

	9
	购销合同
	√
	√
	√
	√
	√

	10
	起重机部分的商业保险凭证
	√
	√
	√
	√
	√

	11
	定期维护保养记录、维修和技术改造记录、运行故障和生产事故记录、累积运转记录等运行资料
	√
	√
	√
	√
	√

	12
	车辆部分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凭证
	√
	√
	/
	/
	√


注：1 “★”表示应自存档且进场前提供复印件并由施工单位核查原件，“☆”表示应自存档且进场前提供复印件或原始电子版，“√”表示应自存档，“○”表示宜自存档，“/”表示无要求；
2 复印件应由提供单位加盖公章或经公安机关备案的业务专用章；
3 产权单位应提供齐全的报告及技术档案资料，施工单位应对资料进行核查，并确认资料中的流动式起重机不属于超过制造厂家规定的使用年限和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的流动式起重机后，流动式起重机方可进入施工现场；
4 自行检测周期不应超过6个月，表格见附录A。
施工单位应根据现场环境、地质条件、行驶路线、吊装和吊运方式、吊物状态等情况，选用流动式起重机的外形尺寸、机械性能、工作级别。
施工单位与产权单位签订的流动式起重机设备服务合同中应明确租赁双方的安全责任。
流动式起重机支车组装、吊装和吊运作业，属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当在作业前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编制专项施工方案；超过一定规模的，施工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经论证通过后方可实施。
采用流动式起重机进行的吊装及吊运作业，其专项施工方案除应包含工程概况、编制依据、施工计划、施工工艺技术、风险源的辨识及分级管控措施、施工保证措施、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验收要求、应急处置措施、计算书及相关图纸等基本章节外，尚应针对流动式起重机的作业特点，重点明确以下内容：
1  租用设备的具体型号；
2  场内行驶路线、吊装和吊运作业区域的图示及要求；
3  行走、支车位置基础的承载能力校核；
4  进场查验和作业前工序查验要求；
5  流动式起重机的工作状态要求，包括配重重量、支腿状态及支垫物、起重臂长度及组合方式、吊钩倍率、整机方向；
6  吊装工况分析，包括主要吊次的幅度、额定起重量、实际起重量、负载率列表；
7  吊索具的验算；
8  吊装和吊运作业步骤及作业要求；
9  对非工作状态的要求。
流动式起重机作业前，施工单位应组织进行方案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安全技术交底内容应包括作业内容、行走及作业区域环境情况、施工工艺、主要危险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应急措施等。
流动式起重机支车组装、支车架设、吊装和吊运作业前，应按方案核实流动式起重机机型（生产厂家及设备型号）、站位、支腿状态、配重重量、工作幅度、起重臂长度、起重臂出臂组合、吊钩倍率、吊索具和支垫物型式规格等。
自然地基的承载力特征值宜使用岩土工程勘察提供的数据，也可自行勘探或根据现行地方标准《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DBJ 11-501的有关规定并结合类似工程经验确定。
流动式起重机的支车组装、吊装和吊运作业应同时配备流动式起重机司机、安装拆卸工、信号指挥人员和司索人员，并应按规定持证上岗。
[bookmark: _Hlk219482971]流动式起重机司机、安装拆卸工、信号指挥人员、司索人员及其他相关作业人员应按要求穿戴好个人安全防护用品。不得疲劳作业、酒后作业及服用可影响人精神状况的药物后作业。
[bookmark: _Hlk195437858]流动式起重机支车组装、支车架设、吊装和吊运作业应设置警戒区域，并配备专人监护，防止无关人员进入。
流动式起重机支车组装支车架设、吊装和吊运作业临近或倾覆范围覆盖交通运输线路、架空输电线路、重要公共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情况的，应制定安全技术措施。
流动式起重机支车组装、支车架设、吊装和吊运作业区域应具有足够照度。
风力五级及以上时，应停止作业，并将流动式起重机按说明书、方案的要求设置非工作停放状态。

[bookmark: _Hlk195437894][bookmark: _Hlk192544471]

运输和行驶
[bookmark: _Hlk219483208]4.0.1流动式起重机进场前，施工单位应按方案对施工现场内的流动式起重机运输、行驶路线进行查验，流动式起重机供应方应对运输、行驶路线进行复核。运输、行驶路线道路承载力应符合要求，行驶路线应无障碍物、架空输电线等影响行驶安全的情况。
4.0.2流动式起重机、运载车辆应按方案要求行驶至指定位置。
4.0.3流动式起重机运输、行驶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流动式起重机未设置运载货物功能的不得运载货物；设置运载货物功能的不得超载；
2  配重、起重臂、平台及栏杆的配置应符合说明书要求，应将流动式起重机行走机构、回转机构锁定，变幅机构制动，支腿、吊钩收回并固定；
3  流动式起重机自行转移时，除驾驶室内，其他任何部位不得载人；
4  使用运载车辆对流动式起重机进行转移时，应将流动式起重机在运载车辆上绑扎牢固；
5  流动式起重机、运载车辆需要通过松软或湿滑的坡道时，应采取压实、防滑的措施。
4.0.4流动式起重机及其运载车辆在上下坡道时，应使用低速行驶，不得进行吊装、吊运、旋转吊臂或伸缩支腿操作。下坡时不得空档滑行。
4.0.5使用起重机对汽车起重机或全地面起重机进行整机吊装时，若被吊流动式起重机无自带吊点，可使用支腿作为吊点，系挂方式应能保证吊点与索具不产生滑移。吊索不应使用吊装带，吊索长度应保证被吊流动式起重机水平，吊索与流动式起重机直接接触部位及吊点处应做好保护措施。

3  [bookmark: _Toc202898523][bookmark: _Toc217557272][bookmark: _Toc217557821][bookmark: _Toc170996409][bookmark: _Ref170142195][bookmark: _Toc187007080][bookmark: _Toc170996408][bookmark: _Toc202898524][bookmark: _Ref170142175][bookmark: _Toc149815100][bookmark: _Ref170985163][bookmark: _Ref170985154][bookmark: _Toc187007079][bookmark: _Toc217557822][bookmark: _Toc149815099][bookmark: _Toc217557273]
支车组装和支车架设
[bookmark: _Toc170996410][bookmark: _Toc149815101]一般规定
流动式起重机的支车组装场地应具有支车组装作业所需的环境要求。
支车组装和支车架设作业，应正确设置流动式起重机的工作参数，并对安全保护装置进行调试。
支车组装和支车架设完成后，应按《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安全资料管理规程》DB11/T 383的要求进行检查验收。
进行钢丝绳穿绕作业时，应具有防止手部割伤或挤压的防护措施。钢丝绳收放时，身体各部位不得接触转动中的卷筒和滑轮。
[bookmark: _Toc217557274][bookmark: _Toc217557823][bookmark: _Toc202898525]支车组装和支车架设条件
[bookmark: _Hlk196087390]流动式起重机需要变更支车架设位置的，移位前应按第4章的要求对运输、行驶路线和支车架设位置重新进行核查。
流动式起重机工作状态的支撑装置接地压力（支腿式）或接地比压（履带式）可按下列方式之一确定：
1  根据说明书或原生产厂家出具的证明文件直接读取计划使用工况下的数据；
2  具备支腿压力显示装置的，提前对作业工况进行模拟试验，根据支腿压力显示装置直接读取；
3  对最不利工况使用其他试验方式测试支腿压力；
4  对称布置四支腿支撑的流动式起重机接地比压，受力模型如示意图5.2.2-4所示，接地比压可按下式计算：
[image: ]
[bookmark: _Hlk216692882]图5.2.2-4 四支腿流动式起重机受力模型示意图
[bookmark: _Hlk215927401]         （5.2.2-4）
式中：
——支腿的接地比压，任一支腿的计算数值小于0时本公式不适用，需参照三支点受力计算公式（kN/m²）；
——单个支腿的触地支承物（支腿盘、枕木、路基箱或钢板等）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流动式起重机总重量（含吊索具及吊物）（t）；
——重力加速度（m/s²）；
——流动式起重机（x轴方向）各部分受力对四支腿形心处y轴的力矩和（kN·m）；
[bookmark: _Hlk203239918]——流动式起重机（y轴方向）各部分受力对四支腿形心处x轴的力矩和（kN·m）；
——支腿中心点到全部支腿形心的x方向坐标的距离（m）； 
——支腿中心点到全部支腿形心的y方向坐标的距离（m）；
5  当回转中心与双履带的接地面几何中心重合时，受力模型如示意图5.2.2-6所示，仅双履带支撑的履带式起重机接地比压可按下式计算：
[image: ]
图5.2.2-6 双履带起重机受力模型示意图
       （5.2.2-6）
式中：
——履带的最大接地比压（kN/m²）；
——单条履带接地面积（m²）；
[bookmark: _Hlk201007111]——流动式起重机总重量（含吊索具及吊物）（t）；
[bookmark: _Hlk201007130]——重力加速度（m/s²）；
——流动式起重机下车、上车、配重、起重臂、吊钩、吊载物、吊物和风载荷等对中心处坐标轴产生的力矩之和（kN·m）；
——（如图示）起重臂与车体轴线的角度，无法确定流动式起重机吊载时的起重臂具体角度时，应按360°内产生最大接地比压的情况选取（°）；
——履带中心距（m）； 
——履带接地长度（m）。
支车架设场地的地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面应坚实、平整，倾斜度应符合说明书要求；说明书未做出规定的，应保证流动式起重机水平度不大于1/1000；
2  支撑点（支腿盘）应能够伸展到相应工况的说明书规定位置；
3  支腿盘处的局部水平度应不大于1/10。
支撑面承载力不满足直接支车架设要求时，可采取下列措施：
1  应使用符合说明书要求的路基箱并应按说明书的要求铺设。
2  支腿下方支垫枕木时，枕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枕》GB154的规定，截面不宜小于15cm×20cm，伸出直接承压区域的长度不宜大于600mm，摆放间距不宜大于2cm。
3 [bookmark: _Hlk219748296] 在支腿或履带板下方垫设钢板，或在枕木、路基箱下方垫设钢板。钢板外延长度最大计算值可根据表5.2.4-1、表5.2.4-2进行选取，当外延实际长度大于最大计算值时，超出长度不应计算在承压面积内，承压部分外延长度计算值e如图5.2.4-1、图5.2.4-2所示。
[image: ][image: ]
[bookmark: _Hlk219748255]图5.2.4-1 支腿承压部分外延长度示意图     图5.2.4-2 路基箱承压部分外延长度示意图
表5.2.4-1 支腿承压部分外延长度值
	钢板厚度（mm）
	钢板压强80kPa
	钢板压强100kPa
	钢板压强120kPa
	钢板压强140kPa
	钢板压强160kPa
	钢板压强180kPa
	钢板压强200kPa

	
	[bookmark: _Hlk219748355]承压部分外延长度最大计算值e（mm）

	15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
	300
	300
	200
	200
	200
	200
	200

	30
	500
	400
	400
	400
	300
	300
	300


.
.2

表5.2.4-2 路基箱承压部分外延长度值
	钢板厚度（mm）
	钢板压强80kPa
	钢板压强100kPa
	钢板压强120kPa
	钢板压强140kPa
	钢板压强160kPa
	钢板压强180kPa
	钢板压强200kPa

	
	承压部分外延长度最大计算值e（mm）

	15
	300
	300
	300
	200
	200
	200
	200

	20
	400
	400
	400
	300
	300
	300
	300

	30
	500
	500
	500
	500
	500
	400
	400


[bookmark: _Hlk199983499]流动式起重机在硬化地面作业前，施工单位应明确基层土质和承载力特征值，硬化层下方应无空洞或填方不实及其他不实结构，无法避免时，应具有安全保障措施。
施工单位应清除地面尖锐物并应标记危险区域。
[bookmark: _Hlk219710455]素混凝土硬化路面下的天然地基承载力应按素混凝土受力面积45°扩散后校核。钢筋混凝土硬化路面的承载力应按1m宽钢筋混凝土板带校核，承载力可按下式确定：
                  （5.2.7）
式中：
——硬化路面承载力（kPa）；
——流动式起重机接地压力（kN）；
——路基箱宽度（m）；
——路基箱长度（m）；
——硬化路面厚度（m）。
钢筋混凝土硬化路面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与硬化层计算承载面积的乘积应大于流动式起重机支腿最大对地压力，并应按现行国家规范《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校核硬化层的抗弯能力和硬化层对路基箱的抗冲切能力。
在凹凸不平的硬化路面支车架设流动式起重机，可在路基箱和路面之间铺设厚度不小于3cm的沙土以确保两个刚体之间传力均匀。
流动式起重机站位在边坡附近的，站位应符合说明书要求，且不得位于边坡塌滑区，边坡塌滑区范围可按下式估算：
                    （5.2.9）
式中：
——安全系数1.15，当存在由外倾软弱结构面控制的边坡、工程滑坡地段的边坡或边坡塌滑区有重要建（构）筑物的边坡时，安全系数为1.25。
L——边坡坡顶塌滑区外缘至坡底边缘的水平投影距离（m）；
H——边坡高度（m）；
——边坡的破裂角（°）；土质边坡和岩质边坡的破裂角按现行国家规范《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确定，当无法确定土质边坡内摩擦角时，可取45°。
流动式起重机与周边安全距离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流动式起重机运动部分与流动式起重机上方的建筑物及建筑物外围施工设施之间的垂直安全距离不得小于2m，当此垂直距离易于观测且流动式起重机臂杆形变和运动可控时，此垂直安全距离可减小，但不得小于0.5m；
2  流动式起重机起重臂及吊物与侧方建筑物及建筑物外围施工设施之间的水平安全距离不得小于2m，当此水平距离易于观测且流动式起重机臂杆运动可控时，此水平安全距离可减小，但不得小于0.5m；
3  流动式起重机尾部任何情况下与建筑物或建筑物外围施工设施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得小于0.6m；
4  流动式起重机与其他机械设备，任意部件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得小于2m，在非工作状态下桁架式起重臂落至地面或伸缩式起重臂完全回收时，此安全距离的要求可进行减小，但不得小于0.6m。
吊装和吊运作业区域范围内，不得存在影响作业的设备设施、障碍物（建筑物、桥梁、树木等）、架空输电线。流动式起重机的吊具或被吊物体端部与架空线路边线的最小安全距离应符合表5.2.12规定。临近架空线路作业时，流动式起重机宜加装具有声光电警示功能的近电预警装置。
表5.2.12流动式起重机部件或被吊物与架空线路边线的最小安全距离
	电压（kV）
	＜1
	10
	35
	110
	220
	330
	500

	沿垂直方向（m）
	1.5
	3.0
	4.0
	5.0
	6.0
	7.0
	8.5

	沿着水平方向（m）
	1.5
	2.0
	3.5
	4.0
	6.0
	7.0
	8.5


当本标准第5.2.12条的规定不能实现时，应采取绝缘隔离防护措施，并应悬挂醒目的警告标识。防护设施与外电线路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得小于表5.2.13所列数值。防护设施应坚固、稳定，且对外电线路的隔离防护应达到IP30级。
表5.2.13防护设施与外电线路之间的最小安全距离
	外电线路电压等级（kV）
	＜10
	35
	110
	220
	330
	500

	最小安全距离（m）
	2.0
	3.5
	4.0
	5.0
	6.0
	7.0


电动及混动流动式起重机所用的架空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导线中的计算负荷电流不应大于其长期连续负荷允许载流量；
2  线路末端电压允许偏移值应为其额定电压的5%；
3  三相四线制线路的中性导体（N）和保护接地导体（PE）截面面积不应小于相导体的50%，单相线路的中性导体（N）截面面积应与相导体相同；
4  按机械强度要求，绝缘铜线截面面积不应小于10mm，绝缘铝线截面面积不应小于16mm；
5  在跨越铁路、公路、河流、电力线路档距内，绝缘铜线截面面积不应小于16mm，绝缘铝线截面面积不应小于25mm。
电动及混动流动式起重机所用的埋地电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穿越建筑物、构筑物、道路、易受机械损伤、介质腐蚀场所及引出地面从2.0m高到地下0.2m处，应加设防护套管；
2  防护套管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1.5倍。
[bookmark: _Toc217557824][bookmark: _Toc217557275][bookmark: _Toc202898526]支车组装与支车架设作业
3.1.1  流动式起重机支车组装流程应符合方案要求。
3.1.2  连接件应连接可靠，配重应齐全，扶手、平台应齐全。
3.1.3  流动式起重机支设支腿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腿伸出前，应确认支腿伸出方向无人员或障碍物；
2  操作支腿时，吊臂应保持在流动式起重机车身轴线上；
3  操作支腿时，应只进行操作位同侧的支腿伸缩；
4  应按说明书规定的顺序定位伸展支腿，并应保证支腿水平伸出长度、展开角度符合说明书要求；
5  操作支腿时，应先操作水平伸缩，在水平伸缩位置达到预定位置时，再进行垂直支腿操作。在垂直支腿受力后，不得进行支腿的水平操作；
6  垂直支腿操作完成后，应保证流动式起重机轮胎全部离开地面；
7  调整机体使回转支撑面的倾斜角度在无载荷时不得大于1/1000；
8  具备支车锁止销的支腿，应使用锁止销固定；
9  具有前部升降液压缸（第五支腿）的，其他支腿操作完毕后，操作前部升降液压缸（第五支腿）应伸出到支腿盘刚接触到支撑面的位置；
10  不得使用其他方法固定支腿或车体。
3.1.4  起重臂伸缩时，臂杆组合方式、俯仰角度应符合说明书和方案要求，伸缩臂时应调整起重臂俯仰角度保证操作室、作业人员应位于吊钩及吊物坠落半径外。起重臂在伸臂的同时相应下降吊钩，当限位器发出警报时应立即停止伸臂，起重臂缩回时应调整仰角。
3.1.5  桁架式起重臂上不得加设增大风阻的附加物。
3.1.6  钢丝绳的固定方式应符合说明书要求；采用楔形接头形式固定的，应具有防止楔脱出的措施，使用绳夹作为防止楔脱出装置的，绳夹不得多于1个，绳夹可仅固定副绳。
[bookmark: _Toc217557825][bookmark: _Toc202898527][bookmark: _Toc217557276]

吊装和吊运作业
[bookmark: _Toc202898528][bookmark: _Toc217557277][bookmark: _Toc217557826]一般规定
流动式起重机供应方或设备维保单位应按附录B 对流动式起重机进行定期检查，定期检查每月不得少于1次。
流动式起重机保养应符合说明书要求。
流动式起重机应按说明书的要求使用，起重量应计算流动式起重机臂架端部以下的全部重量，包括臂架端部以下的起升钢丝绳、吊钩、吊索具和吊载物的全部重量。
电动及混动流动式起重机应保证自带能源可供不少于1次完整工作循环且能保证起重臂全部收回的时间。
在电磁辐射较强区域或潮湿、导电良好的作业场所作业时，应采取防止感应电触电或直接触电的防护措施。
起重臂无法回收或降至地面的流动式起重机，应采取防雷接地措施。
流动式起重机操作室内应张贴安全操作规程，应张贴或随身携带起重性能表。
流动式起重机吊装和吊运作业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流动式起重机司机与指挥人员应沟通并明确指挥信号，应熟悉吊装和吊运方案、被吊物及运行轨迹情况，应确认钢丝绳、吊钩、卸扣等吊具、索具和相关吊装和吊运工具、辅件符合作业要求；
2  流动式起重机各部件连接应牢靠，各传动机构、齿轮箱、防护罩、吊具、钢丝绳、制动器应完好，起升、变幅、行走机构工作应正常，润滑油、液压油的油位应符合规定，液压系统应无泄漏，液压缸动作应灵敏，轮胎气压应符合规定；
3  流动式起重机司机移动时，不得使用操纵部件、门窗及其把手作为扶手；
4  流动式起重机司机进入操作室前，应先解除回转机构机械锁定装置；
5  应检查在支车架设作业时，人为失效的所有安全装置已重新连接及有效；
6  应确认仅用于检修、调试、支车的超载解除开关处于持续解除状态；
7  夜间作业的流动式起重机，应确认提供辅助的照明设备满足作业场地的照明，并开启流动式起重机的作业灯。
流动式起重机吊装和吊运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流动式起重机司机应服从指挥人员指挥，任何人员发出紧急停止信号时，司机均应立即执行，违章指挥应拒绝执行；
2  驾驶室内不得停留人员，起吊物不得从驾驶室上方通过或悬停；
3  流动式起重机上除流动式起重机司机外，不得有其他人员；设置有运载功能的随车起重机，载货车厢除司索人员、信号指挥人员外，不得有其他人员；
4  配重、起重臂和吊物下方不得有人员停留、作业、通过，吊物不得从人员、设备上方通过；
5  不得使用流动式起重机吊运人员；
6  吊装和吊运作业时不得操作支腿；
7  不得使用起重臂推拉物体；
8  具有伸缩起重臂的流动式起重机，带载时伸缩起重臂应符合说明书的要求，说明书未做出规定的，带载时不得伸缩起重臂；
9  司机不得将身体任何部位探出驾驶室门窗；
10  不得将限制器或限位装置作为控制装置使用；
11  流动式起重机进行行走、回转、俯仰吊臂、起落吊钩等动作前，流动式起重机司机均应鸣声示意；
12  主臂升降或伸缩时，应确保吊钩与地面、吊钩与起重臂前滑轮组之间始终保持安全距离；
13  应防止吊钩触碰地面、建筑物；
14  应计入因载荷导致起重臂下挠变形而对实际工作幅度产生的影响；
15  重物有空中姿态控制要求的，起吊前宜根据现场条件合理设置引导绳；
16  吊物全部或部分在水中时，应低速平稳起吊，并应充分考虑水对吊物姿态和起重量的影响；
17  当吊物需下放至流动式起重机支撑面水平面以下时，应考虑起重臂至吊钩之间钢丝绳的重量；
18  起吊荷载达到流动式起重机额定起重量的90%及以上时，不得进行复合动作。
司机离开流动式起重机前，应进行以下作业：
1  吊物应降至地面；
2  流动式起重机处于非工作状态时，应根据气象条件及说明书要求合理设定起重臂非工作状态的长度、仰角和方位；
3  吊钩应收至限位，操纵杆应回到零位，发动机应停车，操作室应锁门；
4  斜坡上的轮胎式起重机应设置防止意外移动装置；
5  带有支腿的流动式起重机作业完成后，应将起重臂收回至初始状态或说明书要求的姿态，并拆卸完配重、支架等装置后，再收回支腿。
[bookmark: _Toc217557827][bookmark: _Toc217557278][bookmark: _Toc202898529]带载行走
流动式起重机带载行走的线路两侧均不得少于0.6m的净距。
施工现场的流动式起重机带载行走路线最大允许坡度及最小转弯半径应符合说明书要求，负载率应按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折减。带载行走工况下的流动式起重机负载率不得超过其相应工况的70%。
运行通道应无障碍，应设置线路疏导人员，线路疏导人员应选择恰当站位及护送路线，并提示人员避让。
流动式起重机不宜长距离负载行驶。流动式起重机负载时应缓慢行驶，起重量不得超过相应工况额定起重量的70%，起重臂应位于行驶方向正前方，载荷离地面高度不得大于500mm，并应拉好引导绳。
不得进行急转弯操作，当转弯半径过小时应分次转弯。
[bookmark: _Toc202898530][bookmark: _Toc217557279][bookmark: _Toc217557828]联合作业
宜选取起重性能相近的起重机联合作业。
联合作业时应配备现场吊装作业负责人和统一指挥人员。
双机联合作业时单台流动式起重机的吊装载荷不得超过允许载荷的80%，吊装载荷不得超过全部起重机在该工况下允许载荷总和的75%。
三台及三台以上联合作业存在负荷分配不均、起重机间夺吊力的情况时，可采取下列措施：
1  进行更大的起重量折减；
2  合理设置平衡滑轮使各起重机吊载量保持一致；
3  所有起重机不进行复合动作；
4  选用便于观察吊载量变化的伸长率较大吊索具；
5  关注每台起重机负担的实际起重量，并设置预警范围和应急调整措施。
[bookmark: _Toc217557280][bookmark: _Toc217557829]
 流动式起重机自行检测记录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Hlk201531852]表A.0.1：流动式起重机自行检测记录
	检验日期及环境
	年    月    日；
天气：     ； 温度：    ℃； 风速：    m/s    

	检验地点
	

	单位名称
	

	设备品种
	履带起重机□   全地面起重机□   轮胎起重机□
汽车起重机□    随车起重机□

	生产厂家
	

	车牌号
	
	出厂编号
	

	型号规格
	
	制造日期
	

	最大额定起重量
	         t
	支车架设形式
	履带□   支腿□   轮胎□

	最大主臂臂长
	         m
	主臂臂架形式
	桁架□   伸缩□   折叠□

	主臂节数
	
	副臂
	         m

	检验依据
	
	
	

	检
验
结
论
	经检验，在所检的项目中，不合格项   项，其中一般项   项，关键项   项。
综合判定为：

整机合格/整机不合格

（公章/检验检测专用章）
签发日期：

	备注
	1、检验项目、规定要求、检验结果及结论见附页。
2、关键项目超过1项（含1项）不合格，则判定为“整机不合格”。
3、一般项目不合格项超过5项（不含5项）时，则判定为“整机不合格”。



审核人员：                          检测人员：


附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内容及要求
	检测结果
	检测结论

	1★
	资料文件
	检查资料档案齐全、有效
	
	

	2★
	
	检查保险和检验检测报告处于有效期内
	
	

	3★
	整机情况
	目测检查机身铭牌标识、安全警示标志齐全、清晰
	
	

	4
	
	目测检查各处应无积油、积水，无渗漏
	
	

	5★
	
	目测检查各部分表面应无严重的锈蚀、脱漆、损伤等缺陷
	
	

	6
	
	检查照明、信号装置应无缺损，无不亮、亮度不足等现象
	
	

	7
	
	检查倒车报警装置，应保证流动式起重机倒车行驶时，能发出清晰的声光报警信号
	
	

	8★
	
	目测检查配重上应具有明显的质量标识，质量偏差不应大于1%
	
	

	9
	
	目测检查配重尾部、起重臂端部、支腿端部和吊钩应具有黄色与黑色相间条纹的安全色
	
	

	10
	
	目测后部及侧面车身应设有反光标识，尾部反光标识应能体现车辆后部的高度和宽度，侧面车身的反光标识长度应大于或等于车长的50%
	
	

	11
	
	检查梯子、平台、走道、护栏应完好且牢固
	
	

	12★
	传动系
	检查传动轴、联轴器的工作、连接和磨损情况，无缺损、无松动、运行中无异响和异常振动
	
	

	13★
	行驶系
	检查行走机构U型螺栓，无松动
	
	

	14
	
	检查行走机构油气悬挂功能、油气悬挂中位调平功能及履带行走装置松紧程度检查，应正常、有效
	
	

	15
	
	检查驱动轴、从动轴轮毂及轮毂轴承间隙，确保轮毂无缺损、严重变形或裂纹
	
	

	16★
	
	检测轮胎气压及磨损情况，应符合轮胎承受相应负荷时的规定
	
	

	17★
	
	检查履带板无裂纹、变形、磨损；
	
	

	18★
	
	检查履带连接销无异常磨损、断裂、变形、腐蚀或损坏，连接挡销或挡栓无缺失；
	
	

	19★
	
	检查履带支重轮或上导轮未磨损报废、损坏失效。
	
	

	20★
	制动系
	检查手制动、脚制动、气室功能应正常、可靠
	
	

	21
	
	检查干燥器功能是否正常，更换干燥剂
	
	

	22
	
	检查及调整调压阀输出压力
	
	

	23★
	
	检查制动摩擦片厚度及磨损程度、制动器间隙
	
	

	24
	转向系
	检查转向系的功能
	
	

	25
	气动系
	检查气动系统密封性，管路元件及接头无破损、无扭曲、无松动、无老化
	
	





附表（续）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内容及要求
	检测结果
	检测结论

	26★
	金属结构
	检查各承载部位金属结构的锈蚀、裂纹和塑性变形，并应符合GB6067.1-2010中3.9的规定
	
	

	27★
	
	目测检查主要受力结构件外露焊缝应无可见的裂纹
	
	

	28★
	连接件
	检查平衡重、变速器、分动箱、主要受力结构件及安全装置的连接铰轴、连接板（拉绳）和螺栓应无缺损，无松动，有预紧力矩规定的应符合标准螺栓拧紧力矩要求
	
	

	29★
	
	检查起升减速机、卷筒、回转支承、回转减速机、变幅油缸、制动器、联轴器等机构部件的连接螺栓应无缺损，无松动，保证规定的力矩要求，连接安全可靠，回转固定螺丝防松标记清晰
	
	

	30★
	吊具
	检查吊钩焊缝及吊钩结构应无影响安全的磨损及变形且应无异响
	
	

	31★
	
	检查吊钩销轴应无松动、脱出，轴端固定装置应安全有效
	
	

	32★
	
	检查吊钩闭锁装置、吊钩螺母防松装置抬起后能弹回原位
	
	

	33★
	
	检查锻造吊钩的表面裂纹、变形、磨损、腐蚀，并应符合GB/T10051.3中3.2的规定
	
	

	34★
	
	检查吊具连接转锁应可靠、回转自如
	
	

	35★
	
	检查吊具其他零部件应无损坏
	
	

	36★
	钢丝绳
	按GB/T5972中规定的方法检查钢丝绳断丝、断股、磨损、锈蚀等，并应符合其要求
	
	

	37★
	
	目测检查卷筒及滑轮上钢丝绳应无跳槽或脱槽等现象
	
	

	38★
	
	检查钢丝绳端部固定和连接应满足GB6067.1-2010中4.2.1.5的要求；楔套固定形式的应设置1个绳夹，绳夹可仅固定副绳
	
	

	39
	
	检查使用一倍率进行作业的钢丝绳应选择防扭转型钢丝绳
	
	

	40★
	卷筒
	检查卷筒报废情况，应符合GB6067.1-2010中4.2.4的规定，卷筒挡边无变形，端部无开裂
	
	

	41★
	
	检查起升卷筒应具有足够的容绳量当吊钩处在制造厂规定的最低位置时在卷筒上至少要保留3圈钢丝绳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卷筒两侧边的高度应超过工作中最外层钢丝绳名义直径的1.5倍。
	
	

	42
	
	检查排绳装置应工作正常，滑移无卡阻，螺栓无松动
	
	

	43★
	滑轮
	检查滑轮报废情况，应符合GB6067.1-2010中4.2.5的规定
	
	

	44★
	
	目测检查滑轮应转动灵活，轴承应无异响
	
	

	45★
	
	检查滑轮防脱绳装置应安全有效，间隙不应超出钢丝绳直径的1/3，且不大于10mm
	
	

	46★
	制动器
	检查制动器报废情况，应符合GB6067.1-2010中4.2.6的规定
	
	

	47★
	联轴器
	检查联轴器应无缺损、松动、漏油，运行无异常振动和异常响声
	
	

	48★
	减速器
	检查运转中的减速器应无异响、无异常振动、无漏油和过热现象
	
	

	49
	
	目测检查油位应在要求范围内，并及时更换减速器润滑油
	
	

	50★
	齿轮
	检查回转机构等开式齿轮的轮齿塑性变形、裂纹、折断，齿面剥落、点蚀、胶合，齿根磨损情况应符合GB6067.1中4.2.8的规定 
	
	

	51
	托绳
	检查托绳装置应工作正常，运行平稳，托绳有效
	
	




附表（续）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内容及要求
	检测结果
	检测结论

	52
	操作室
	检查操作室连接部位应无脱焊、松动和裂纹
	
	

	53
	
	检查移动操作室的悬挂装置应安全可靠
	
	

	54★
	
	目测检查操作室内应具有额定起重量的图表、原件或复印件或电子版的说明书等相关内容。
	
	

	55
	
	检查各按钮应灵活有效，各绝缘保护应无破损
	
	

	56★
	
	检查各机构操纵手柄应灵活、无卡阻，挡位手感明确，零位锁有效；并配置清晰的说明用途及操作方向的符号或图形标识
	
	

	57★
	
	检查遥控装置及手动电源开关外壳应无破损，控制按钮应标识清晰、正确，功能正常
	
	

	58
	
	检查强制模式不应被锁定开启
	
	

	59
	控制柜台及电气设施
	检查控制柜门开关应灵活且门锁可靠
	
	

	60
	
	检查控制柜内电气线路及元器件应无过热、烧焦、融化痕迹，元器件应无外表破损，罩壳应无掉落
	
	

	61
	
	检查电气插接件及接地应可靠，线缆、线束无严重龟裂、破损
	
	

	62
	
	通过功能试验，检查线路应无过热，检查绝缘电阻、接地电阻应符合要求，各接线柱、接触器、继电器应接触良好
	
	

	63
	通讯
	通过功能试验，检查主机与中央控制室的通讯应畅通
	
	

	64
	照明信号
	检查照明、信号装置应无缺损，无不亮、亮度不足等现象
	
	

	65★
	液压系统
	检查液压系统管路应无破损、泄漏、松动、扭曲、老化
	
	

	66★
	
	检查液压系统应工作正常，无异响、过热等现象
	
	

	67★
	液压油箱
	液压油箱内部应清洁，液位计无破损、显示正常
	
	

	68★
	
	目测检查液压油箱液位，当油缸处于收回状态，液压油液位应处于液位标记线范围内
	
	

	69
	
	液压油检查参照JB/T9737的规定，及时更换液压油
	
	

	70
	液压散热器
	通过试验检查散热装置工作正常
	
	

	71
	液压蓄能器
	检查蓄能器压力
	
	

	72
	发动机
	应按发动机维修手册要求检查和保养
	
	

	73
	
	检查发动机进气、排气管路、燃油管路及连接件，确保无松动、无扭曲、无破损、无堵塞
	
	

	74
	
	目测检查发动机机油液位应符合要求
	
	

	75
	动力滤清器
	检查燃油滤清器和机油滤清器应清洁无破损，进行滤芯更换
	
	

	76
	动力散热
系统
	通过试验检查散热装置工作正常
	
	

	77
	
	散热器冷却液应清洁，及时清除其中沉淀物，冷却液定期更换，更换时应放尽旧液，冷却系统清洗干净后换新液
	
	




附表（续）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内容及要求
	检测结果
	检测结论

	78★
	安全保护
装置
	通过功能试验检查起升高度限制器，应固定可靠、功能有效
	
	

	79★
	
	通过功能试验检查起重量限制器，应固定可靠、功能有效；三色灯显示正常
	
	

	80★
	
	通过功能试验检查起重力矩限制器，应固定可靠，精度及保护功能有效；三色灯显示正常
	
	

	81★
	
	通过功能试验检查钢丝绳过放保护功能是否有效
	
	

	82★
	
	检查幅度指示装置应无变形、损坏、功能有效
	
	

	83
	
	目测检查起升系统卷筒监视装置应正确安装。
	
	

	84★
	
	检查水平仪应无损坏、功能有效
	
	

	85★
	
	检查防止起重臂向后倾翻装置应无变形、缺损、松动
	
	

	86★
	
	通过功能试验，检查转数、限位、压力、温度、行程、角度等电气控制连锁保护装置应工作正常
	
	

	87
	
	通过功能试验，检查接地装置应完好，功能有效
	
	

	88★
	
	检查短路、失压、零位、过流等电气保护应无缺损
	
	

	89★
	
	检查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各控制单元应工作正常
	
	

	90★
	
	触动紧急停止开关，流动式起重机应立即停机，急停开关不应自动复位，手动复位后，再重新启动，流动式起重机应能恢复正常运行
	
	

	91★
	
	通过功能试验，检查伸缩机构限位装置固定可靠、功能有效
	
	

	92★
	
	检查垂直支腿回缩锁定装置机械锁定类装置应无变形、缺损、松动，安全、可靠；液压锁定类可靠、作用有效
	
	

	93★
	
	检查回转锁定装置应无变形、缺损、松动并锁定可靠
	
	

	94★
	
	通过功能试验，检查回转限位应固定可靠、功能有效
	
	

	95★
	
	检查平衡重锁定装置，机械锁定类装置应无变形、缺损、松动，作用有效；液压锁定类作用有效
	
	

	96★
	
	通过功能试验，检查声光报警装置应工作正常
	
	

	97★
	
	检查各旋转部位的防护罩及防雨罩应牢固、齐全、无破损
	
	

	98
	
	（起重臂长大于50m时）检查风速仪及风速报警器应正常工作
	
	

	99
	
	检查流动式起重机臂架顶端应设置红色障碍灯
	
	

	100
	
	作业盲区监视装置通过功能试验，检查作业盲区监视装置应无损坏、功能有效
	
	

	101
	
	目测检查消防器材的存放位置应正确，灭火器在有效期内
	
	





附表（续）
	[bookmark: _Hlk202515215]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内容及要求
	检测结果
	检测结论

	102
	空载试验
	试验检查发动机运转有无异常，运转应平稳，监视仪表显示正常，检查发动机电气系统应无异常及异味
	
	

	103
	
	试验检查气动系统压力应正常，仪表应指示正常
	
	

	104★
	
	试验检查行走系统（包括履带行走架、履带架）应无异常声响、振动，驱动轮、支重轮、托链轮、导向轮行驶功能正常、有效
	
	

	105★
	
	试验检查起升机构、变幅机构应无异常声响、振动，运行平稳
	
	

	106★
	
	试验检查流动式起重机回转机构、起重臂伸缩机构、支腿伸缩应无异常声响、振动
	
	

	107★
	
	试验检查配重挂接油缸伸缩自如，运行正常
	
	

	108★
	额定载荷试验
	试验检查各机构制动器应灵敏可靠、工作正常
	
	

	109★
	
	试验检查流动式起重机在正常工作时，液压系统不应有渗油现象。渗出的油渍面积不应超过100cm²，油缸回缩量不应大于2mm，载荷下沉量不应大于15mm。
	
	


注：
1.涉及的关键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整机判定为合格；关键检验项目超过1项（含），整机判定为不合格；一般项目不合格项不超过5项（含），整机判定为合格；一般项目不合格项超过5项（不含），整机判定为不合格。
2.序号处标“★”项目为关键项目。
3.未涉及的检验项目应在检测结果和检测结论项目填写“无此项”或“/”
4.涉及的检验项目，定量项目检测结果填写数据，定性项目简要描述；检测结论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5.宜使用计算机打印输出；或可使用钢笔、签字笔填写，并字迹工整、无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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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0.1 流动式起重机定期检查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产权单位
	

	设备型号
	
	出厂编号或车牌号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1
	基础与环境
	流动式起重机支车架设在坚实的地面，支腿下方无孔洞，支腿伸出长度符合说明书要求
	

	2
	
	流动式起重机的任何部位与架空输电线路之间的距离应符合规定
	

	3
	整机
情况
	车体反光标识齐全，吊钩、起重臂、支腿等部件的安全色完好，“严禁站人标识”清晰，起重量标识清晰
	

	5
	
	爬梯、休息平台、护栏牢固可靠符合规定
	

	6
	
	起重机司机、信号指挥人员、司索人员持证上岗
	

	7
	结构与
连接件
	平衡重数量和形式、起重臂数量与说明书一致
	

	8
	
	金属结构应稳定牢固，不应存在严重变形、开焊、疲劳裂纹等
	

	9
	
	连接销轴、螺栓齐全可靠
	

	10
	机构与
零部件
	起升、回转、变幅、行走机构运转正常
	

	11
	
	液压系统运转正常，油位正常
	

	12
	
	制动器灵活可靠、不应有异响、不应有妨碍制动性能的缺陷或油污
	

	13
	
	钢丝绳型号、规格正确，排列整齐，未达到报废标准
	

	14
	
	钢丝绳固定与说明书要求一致，楔套固定形式的设置1个绳夹，绳夹可仅固定副绳
	

	15
	
	滑轮齐全，卷筒和滑轮无裂纹或轮缘破损，卷筒和滑轮防钢丝绳出槽装置完好可靠
	

	17
	
	吊钩未达到报废标准、防脱钩装置安全可靠
	

	18
	电气
系统
	仪器仪表、警示电铃、照明、视频监控系统齐全
	

	20
	
	机载显示器工作正常
	

	21
	
	控制、操作装置灵活、可靠，零位保护符合要求
	

	22
	
	检查强制模式不应被锁定开启
	

	23
	安全保
护装置
	流动式起重机报警装置灵敏可靠
	

	24
	
	起重量限制器、起重力矩限制器、起升高度限位器、下降深度限位器、幅度限位和防止起重臂后倾装置灵敏可靠
	

	25
	
	外露的传动部件防护罩固定牢靠
	

	检查结论
	

	检查单位（公章）
	检查人签字：
	检查时间：


注：检查情况正常，在检查结果一栏填写“√”，存在隐患或故障填写“×”。

[bookmark: _Toc170996617][bookmark: _Toc187007107][bookmark: 本规程用词说明][bookmark: _Toc149815253]本规程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本规程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170996618][bookmark: _Toc187007108][bookmark: 引用标准名录]

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30
《木枕》	GB 154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T 3811
[bookmark: _GoBack]《起重机安全规程 第1部分：总则》	GB/T 6067.1
《汽车起重机和轮胎起重机试验规范》	GB/T 6068
《起重机 术语 第2部分：起重机》	GB/T 6974.2
《起重机分类》	GB/T 20776
《全地面起重机》	GB/T 27996
《起重机械 检查与维护规程 第2部分：流动式起重机》	GB/T 31052.2
《汽车起重机和轮胎起重机安全规程》	JB 8716
《汽车起重机》	JB/T 9738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	JGJ/T 46
《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	DBJ 11-501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安全资料管理规程》	DB11/T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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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施工单位为《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的施工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
3.0.5  方案中的行走路线、支车位置、吊装步骤、不同流动式起重机性能、参数、工况等数据，采用图示、表格进行说明更加便于方案执行，且准确性更高。
3.0.5-3  承载能力包括地基承载力、地基变形、支承面的整体稳定性及建筑物的强度、刚度、稳定性等。


[bookmark: _Toc217557286][bookmark: _Toc217557835][bookmark: _Toc217557109]4 运输和行驶
4.0.3-4  履带起重机使用木楔楔紧履带两端的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固定方式。
4.0.3-5  松软或湿滑地面的坡道可能造成车轮打滑，制动器性能下降，起重机行走不同步，发生起重机形式偏转，严重时造成起重机倾覆。常用的防滑措施如铺设钢板、枕木、碎石等。
4.0.5  作业中钢丝绳与车身的侧面会存在干涉，且支腿和车身类似棱刃物。


[bookmark: _Toc217557836][bookmark: _Toc217557287][bookmark: _Toc217557110]5 支车组装和支车架设
5.1.4  防护措施如佩戴皮质手套，使用专用工具引导钢丝绳方向等，能够有效的防止发生挤压或缠绕事故。
5.2.2-4  无法确定起重机吊载时的起重臂具体角度时，、按360°内产生支腿最大接地比压的情况选取。
四支腿基本为正方形支撑的流动式起重机，空载时后倾覆力矩为起重机最大倾覆力矩的，按《起重机设计规范》GB/T 3811-2008中8.1.2.3.2条抗后倾覆稳定性设计要求，空载且当起重臂90°时，配重侧两支腿压力之合不大于(为起重机自重），起重臂侧两支腿压力之合不小于，此时起重机最大总倾覆力矩为-=（为支腿中心点到全部支腿形心投影距离）。当起重臂旋转45°，此时起重机总倾覆力矩仍为0.7，前方1支腿、中间2支腿、后方1支腿，为静不定体系。假定车架为刚体、地面为弹性体，且弹性体符合胡克定律受力模型如示意图5.2.2-5-1附、5.2.2-5-2附所示。静力平衡为：
[image: ][image: ]
图5.2.2-5-1附 四支腿起重机平面图         图5.2.2-5-2附 四支腿起重机立面图
合力（垂直）：
力矩（中点）：
变形补充：
求解可得：
根据起重机空载时向后倾覆力矩与满载时向前倾翻力矩相等的基本设计原则，起重机满载时最大倾覆力矩仍然是，同时加上吊重载荷。按照线弹性力学的叠加原理，将和产生的支腿压力分别求出再叠加，则单腿最大接地比压的计算符合下式：

式中：
——支腿的接地比压（kN/m²）；
——单个支腿的触地支承物（支腿盘、枕木、路基箱或钢板等）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流动式起重机自重（t）；
——吊物重（t）；
——重力加速度（m/s²）；
非对称布置的支腿支撑起重机，受力模型如示意图5.2.2-4附所示，接地比压的计算符合下式：
[image: ]
图5.2.2-4附 支腿非对称布置流动式起重机受力模型示意图
（=1，2，3，…，n）
式中：
——第i个支腿的接地比压（kN/m²），任一支腿的计算数值小于0时本公式不适用（kN/m²）；
——第i个支腿的触地支承物（支腿盘、枕木、路基箱或钢板等）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起重机总重量（含吊索具及吊物）（t）；
——重力加速度（m/s²）
[bookmark: OLE_LINK2]——起重机（x轴方向）各部分受力对四支腿形心处y轴的力矩和（kN·m）；
——起重机（y轴方向）各部分受力对四支腿形心处x轴的力矩和（kN·m）；
——第i个支腿中心点到全部支腿形心的x方向的坐标（m）；
——第i个支腿中心点到全部支腿形心的y方向的坐标（m）；
n——支腿总数量（个）；
支腿位置合成的形心，位置可采用建立直角坐标系的方法确定：
（）=（，）  （=1，2，3，…，n）
5.2.2-5  履带接地长度为履带端部支重轮的距离如图5.2.2-5附所示，履带的驱动轮和导向轮通常不与地面接触。
[image: ]
图5.2.2-5附 履带端部支重轮距离示意图
公式由推导过程如下：
合力（垂直）造成的压强：
Y方向M造成的压强：
X方向M造成的压强：
因，又有，即
即

5.2.3-1  具有调节流动式起重机水平度功能的调节装置未达到极限时，能够保证流动式起重机水平度不大于1/1000也满足要求。
5.2.4  表格中的数值是Q235钢板受力在75%σs的状态进行的计算结果，此类情况能保证钢板不会发生塑性变形，且其最大弯曲变形小于5mm。
5.2.5  支车架设完成后，一般采用空载回转360°的方式，对硬化路面的承载力进行进一步检查。当发现硬化路面出现裂纹、塌陷等特殊情况后，硬化路面的承载力可能存在问题，此时将硬化路面进行破碎处理，可便于查看路面以下的情况。
5.3.3-10  如车体加配重、地锚等方式固定支腿或车体，均会使起重机处于危险状态。
5.3.4  防止吊钩撞击起重机或其他物体。参考了大量类似事故，如某市应急管理局发布事故通报：（2021年）5月7日18时10分，某市某建筑工地，一名司机在操纵室内操纵汽车起重机，另一名作业人员站在操纵室外与该司机聊天，期间该司机在操纵汽车起重机的主钩和副钩进行空载升降动作，突然副钩坠下，砸到操纵室顶部后再打击到涉事人员的头部，导致该司机当场死亡。
5.3.6  使用绳夹固定副绳的方式见图5.3.7附，钢丝绳夹到楔套尾端的距离不大于楔套本体内腔长度的75%，以防楔从楔套脱出，钢丝绳夹的方向无要求。
[image: ]
图5.3.7附 楔形接头使用绳夹固定副绳方式图
1-软钢丝；2-钢丝绳夹；X-钢丝绳夹到楔套尾端的距离
使用绳夹同时固定主绳和副绳的方式见图5.3.7附，钢丝绳夹到楔套尾端的距离不大于楔套本体内腔长度的75%，以防楔从楔套脱出，夹座扣在钢丝绳的工作段上，U形螺栓扣在钢丝绳的尾段上。
[image: ]
图5.3.7附 楔形接头使用绳夹固定主绳和副绳方式图

5 [bookmark: _Toc217557111][bookmark: _Toc217557288][bookmark: _Toc217557837]吊装和吊运作业
6.1.4  防止起重机作业时，施工现场发生意外断电情况。
6.1.5  电磁波感应较强区域如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导电环境如导电粉尘。
常见的防止触电措施如下：
1 作业人员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
2 并在吊钩与机体间采取绝缘隔离措施；
3 吊装地面物体时，在吊钩上挂接临时接地装置。
6.1.6  防雷接地至少在预警通知的时间前做好。
6.1.9-12  主臂升降或伸缩时，吊钩会随之升降，伸臂时，要下降吊钩，防止吊钩撞击起重臂端。
6.1.9-13  吊钩落至地面会引起卷扬钢丝绳排绳混乱、钢丝绳从滑轮脱出、起重臂上部钢丝绳意外移动至起重臂外侧等情况。
6.1.9-14  提起载荷时，由于负荷吊臂的牵索拉长及/或吊臂结构弯曲，吊钩的半径会有所增加。如载荷的重量接近最高安全操作负荷，这半径长度增加可能令到载荷超越核准的半径，因此，在吊起负荷物前，吊臂应先向上移动，以便将负荷物吊回所需要的半径范围内。相反地:如吊臂在高角度下把负荷物放下时，则应确保吊臂并没有由于极度拉紧吊臂的牵索而受损。必须避免突然放下或松开载荷，以防止吊臂弹后或起重机不稳定地向后移动。起重臂向下产生挠曲会造成载荷侧向摆动，造成撞击人员或物体，并导致起重机超载。
6.1.9-15  具有碰撞可能的，采用引导绳可以有效的防止重物与起重机碰撞。
6.1.9-16  水中吊装时应考虑水中的阻力；刚露出水面时，可能会造成吊物姿态发生变化；刚露出水面时，吊物充满水和浮力作用会造成起重量变化。
6.3.4  联合作业产生事故的原因是由于负荷分配不均、起重机间的夺吊力，造成其中一台或多台起重机发生超载。由于制造公差、轧制裕度、焊接金属的质量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可能确定不了精确的质心，造成分配到每台起重机械的载荷比例不准确。此类情况可采用有关方法精确的确定质心后再进行联合作业，或使用监控系统确定负荷分配是否达到预设值。起重机难于达到精确同步、起升速度的不均衡，造成起重机间的夺吊力或其中部分或全部起重机吊载量发生增减。此类情况可降低更多的额定载荷量、使用平衡滑轮使起重机吊载量保持一致、使用伸长率较大的（可观测各起重机吊载量发生变化）吊索具（如吊装带）。部分事故情况是安全措施仅使用带监控系统的起重机，由司机根据监控系统显示的起重量进行微调和控制，但由于吊索具伸长率较小，起重机的轻微动作就会造成起重机吊载分配严重错误。应避免联合作业仅使用监控系统作为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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